中国计算机学会大数据学术会议组织原则

一、大数据专家委员会职责
1. 决定大会的总体方向，以及每年度的主题；
2. 决定大会的主办方、承办方与协办方；
3. 决定大会的时间与地点；
4. 决定大会的大会主席与程序主席；
5. 通过适当渠道对大会进行宣传；
6. 邀请大会的Keynote Speakers；
7. 审核财务预算和决算。

二、会议承办方职责
1. 向大数据专家委推荐大会主席与程序委员会主席的人选。大会主席和程序委员会主席须是国内具有较高学术地位和有很好学术成就的专家，以便吸引更多专家、学者参加会议；
2. 向大数据专家委建议大会的时间与地点；
3. 向大数据专家委建议大会的年度主题；
4. 组织成立大会的程序委员会，由程序委员会负责大会的论文征稿、评审与推荐等工作；
5. 组织成立大会的组织委员会，由组织委员会全面负责大会的会务与后勤等工作；
6. 负责大会的财务与赞助商招募，会前财务预算与会后财务决算上报大数据专家委员会审核。

三、组织机构设立原则
1. 中国计算机学会大数据专家委员会和承办方共同承办；
2. 大会指导委员会成员固定，为大会作出实质贡献并担任过历届大会主席，方可进入大会指导委员会；
3. 组织机构中各类主席名称相对固定，各类主席人数要有所控制，原则上不超过3人为宜；
[bookmark: _GoBack]4. 可根据实际情况推荐组委会主席、论文评审主席、国际联络主席、财务主席、宣传主席、出版主席。作出突出贡献的历届主席可征询本人意愿决定是否继续延用；
5. 论坛主席（分论坛、产业论坛、优青论坛）不列入组织机构里，列入会议手册。
